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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

《《《《2000 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議員於議員於議員於議員於 2001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6 日第三次會議日第三次會議日第三次會議日第三次會議

所要求提供的資料所要求提供的資料所要求提供的資料所要求提供的資料

 ( 1 ) 告知土地登記冊「等待註冊的契約」一欄所載的契約資料

土地登記冊「等待註冊的契約」一欄所載的契約資料包括：註冊摘要編

號、文件日期、送交日期、文件性質、受益人和成交價錢。夾附的「電

腦土地登記冊簡介」小冊子載有土地登記冊樣本，以供參考。

( 2 ) 解釋為何毋須就送交註冊在物業上的文件通知業主的現行做法

I. 由於沒有需要、沒有理據、並不符合土地註冊處客戶的利益，所以

毋須就送交註冊在物業上的文件通知業主。

( i ) 沒有需要

( a ) 《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 章 )及其附屬法例就土地登記冊

的設立及運作訂定條文。土地註冊處備存土地記錄的公眾

登記冊。凡會影響土地的文書均可送交註冊，而土地記錄

會公開給公眾查閱。

( b ) 根據《土地註冊條例》，凡影響土地的文書均可註冊。無

論業主是否知道或同意，該類文書仍可註冊。因此，並沒

有需要在收到註冊文件時通知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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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不合理據

( a ) 土地註冊處的客戶並非單單只有業主，還包括所有使用公

眾土地登記冊的人士。使用土地登記冊的人士或許是準買

家、租戶、承按人和其他擬辦理文件註冊及查冊的人士。

倘若土地註冊處需在收到一份文書的註冊申請時向業主發

出通知，則會帶來大量的行政工作。二零零零年共有

6 8 5 , 77 5 份契約送交註冊。因此，當局或需調高註冊費以

收回處理上述工作的成本。

( b ) 為發出註冊通知給業主而向土地註冊處所有客戶徵收較高

的註冊費用並不合理。

( i i i ) 並不符合客戶的利益

如土地註冊處需向業主發出通知，這個新加的步驟或會延遲註

冊過程，亦不符合土地註冊處客戶的利益。

II. 業主只需繳付 15 元低廉的費用進行查冊，便可確定是否有任何文書

註冊在其物業上。如業主身在海外，可藉郵遞方式申請進行土地查

冊或指示代理人進行查冊。

( 3 ) 土地註冊處應考慮將暫止註冊契約分類，以便更快捷刪除一些不合理的暫

止註冊契約以免影響將來的交易，而不應要求業主向法庭申請

在重新考慮有關事宜後，當局同意縮短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時間。當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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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把 12 個月的時間縮短至 6 個月，並授權

土地註冊處處長在合適的情況下延長時間。在這項新建議下，當局不會建

議進一步把暫止註冊契約分類。

( 4 ) 提出法律意見以解釋為何《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5 8 ( 1 ) ( d )條適用

於虧欠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貸款

當局已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根據他們的意見—

向虧欠漁農自然護理署管理的貸款基金貸款的人士採取法律行動屬民

事過失的糾正，並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5 8 ( 1 ) ( d )條中可獲

豁免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為的糾正」的描述。根據高等法院在 Lily

Tse Lai Yin & others v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Albert House & others [1999] 1 HKC

386 的判決，第 5 8 ( 1 ) ( d )條中「不合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為」一詞包括民

事過失。












